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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838号齐鲁万怡大酒店，会议室15（三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43,305,4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355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宁敏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2人，独立董事王娴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刘国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4,304,243 99.3299 9,000,845 0.6701 40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3,268,888 99.9973 36,200 0.0027 40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3,268,888 99.9973 36,200 0.0027 40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3,268,888 99.9973 36,200 0.0027 40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3,268,888 99.9973 36,200 0.0027 40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3,268,888 99.9973 36,200 0.0027 40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7、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周冰 1,342,934,008 99.9723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 《中银

国际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7,988,452 47.0194 9,000,845 52.9783 400 0.0023

2

关于修订 《中银

国际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 的议

案

16,953,097 99.7846 36,200 0.2131 400 0.0023

3

关于修订 《中银

国际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6,953,097 99.7846 36,200 0.2131 400 0.0023

4

关于修订 《中银

国际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16,953,097 99.7846 36,200 0.2131 400 0.0023

5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考核与薪酬

管理制度》 的议

案

16,953,097 99.7846 36,200 0.2131 400 0.0023

6

关于审议 《中银

国际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 的议

案

16,953,097 99.7846 36,200 0.2131 400 0.0023

7.01 周冰 16,618,217 97.813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董事周冰自本次股东大会后正式履职。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毅、崔红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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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 、“公司” ）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以下15项

担保合同：

1、公司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广州信达点

钢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点钢”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

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0个月。

2、公司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光电”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6,000万元

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2年。

3、公司已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物联” ）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3年。

4、公司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物联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2年。

5、公司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全资子公司信达

物联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2,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6、公司已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建信达光电” ）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1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3年。

7、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车集团” ）已与

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担保函》，为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南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山汽车” ）向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申请6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

限1年。

8、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

控股子公司南山汽车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期限1年。

9、 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签订 《保证合

同》，为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康顺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康顺”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湖里支行申请35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5年。

10、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进出口”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4,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1、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国贸进出口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期限1年。

12、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福” ）向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

申请4,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13、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信达通福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8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期限1年。

1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安洋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洋伟业”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0个月。

15、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通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商”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申请6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1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30日、2022年1月26日召开二〇二一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二〇二二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的议

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前述十家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2022年度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过

的总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

担保额度

尚在担保期

限内的担保

余额

剩余2022年

度内可用担

保额度

国贸进出口

资产负债率高于70%

的全资子公司

人民币350,

000万元

人民币5,000万元

人民币69,

600万元

人民币280,

400万元

信达通福 人民币4,800万元

厦门信达光电

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的全资子公司

人民币810,

000万元

人民币6,000万元

人民币190,

655万元

人民币619,

345万元

信达物联 人民币12,000万元

福建信达光电 人民币15,000万元

安洋伟业 人民币5,000万元

信达通商 人民币600万元

广州点钢

资产负债率高于70%

的控股子公司

人民币110,

000万元

人民币5,000万元

人民币35,

100万元

人民币74,

900万元

南山汽车 人民币1,600万元

信达康顺

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的控股子公司

人民币240,

000万元

人民币350万元

人民币93,

100万元

人民币146,

900万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广州信达点钢供应链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4月7日

注册地：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汇二街5号901房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矿山机械销售；贸易代理；佣金代理；商品寄卖（寄

卖许可类商品的，需取得相应许可文件方可经营）；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福建腾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9%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2,917.90万元，负债总额19,516.51万元，净资产

3,401.39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260,833.74万元，利润总额1,346.40万元，净利润1,009.16万元。

截至2022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21,553.85万元， 负债总额17,890.00万元， 净资产3,

663.85万元；2022年1-11月，营业收入146,875.47万元，利润总额343.04万元，净利润257.28万元。 广

州点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11月5日

注册地：厦门市思明区岭兜西路610号信达光电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高新颜

注册资本：8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光电子产品制造；其他未列明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光源制造；照明灯具制造；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

明器具制造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234,074.60万元，负债总额101,038.97万元，净资

产133,035.63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37,711.09万元，利润总额-1,835.57万元，净利润-1,832.15

万元。 截至2022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30,979.26万元，负债总额101,546.88万元，净资

产129,432.38万元；2022年1-11月，营业收入25,070.36万元，利润总额-3,643.39万元，净利润-3,

643.39万元。 厦门信达光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12月22日

注册地：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洪溪南路14号

法定代表人：高新颜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物联信息系统研发；研发、销售智能软件系统、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研

发、生产、销售、安装新型电子元器件中的片式元器件、无线射频自动识别系统、电子标签及其周边设

备、软件产品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46,306.75万元，负债总额30,285.32万元，净资产

16,021.44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37,042.49万元，利润总额-16,926.07万元，净利润-14,324.72万

元。截至2022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60,233.87万元，负债总额40,705.14万元，净资产19,

528.73万元；2022年1-11月，营业收入30,794.56万元，利润总额4,078.67万元，净利润3,456.97万元。

信达物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3月27日

注册地：安溪县湖头光电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高新颜

注册资本：28,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光电产品科技研究、生产、销售及工程施工服务；发光二极管（LED）封装、红外器件、

光敏器件、光电传感器的生产、销售；发光二极管（LED）应用产品的生产、销售及配套软件的开发和

售后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光电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13,276.71万元，负债总额27,302.21万元，净资

产85,974.50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38,921.22万元，利润总额-2,387.59万元，净利润-2,387.59万

元。 截至2022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09,425.26元，负债总额28,684.66万元，净资产80,

740.60万元；2022年1-11月，营业收入10,055.13万元，利润总额-5,243.13万元，净利润-5,243.13万

元。 福建信达光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厦门信达南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08月28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610号一层

法定代表人：陈璐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零配件批发；二手车鉴定评估；销

售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二手车经纪；洗车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70%股权，厦门大邦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该公司30%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9,063.40万元，负债总额8,929.95万元，净资产

133.45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1,926.20万元，利润总额-771.64万元，净利润-771.64万元。 截至

2022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9,889.80万元，负债总额11,069.10万元，净资产-1,179.30万

元；2022年1-11月，营业收入13,783.73万元，利润总额-1,315.83万元，净利润-1,315.83万元。 南山

汽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厦门信达康顺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25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马青路1213-3号

法定代表人：黄晓育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

配件销售；销售代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经销；电子元器件批发；电车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60%股权，厦门联时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0%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公司资产总额1,211.88万元， 负债总额467.48万元， 净资产

744.40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390.79万元，利润总额-255.60万元，净利润-255.60万元。 截至2022

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3,586.09万元， 负债总额2,262.65万元， 净资产1,323.45万元，

2022年1-11月，营业收入1,873.31万元，利润总额-430.17万元，净利润-430.17万元。 信达康顺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7、厦门国贸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3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海景路268号3#楼402室之五场所

法定代表人：黄晓育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维护与保养（不含维修与洗车）；汽车租赁（不含营

运）；汽车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其他未列明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电气设备批发；五

金产品批发。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9,501.51万元，负债总额7,671.36万元，净资产1,

830.15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4,376.94万元，利润总额-165.24万元，净利润-124.30万元。 截至

2022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8,074.90万元，负债总额6,087.36万元，净资产1,987.54万

元；2022年1-11月，营业收入10,435.58万元，利润总额205.39万元，净利润154.01万元。 国贸进出口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8、厦门信达通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8月27日

注册地：厦门市同安区同集北路56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品牌汽车（九座及以下乘用车）零售；保险经纪与代理服务(机动车辆保险)；其他车辆

零售；二手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零售；摩托车零配件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汽车维护与

保养（不含维修与洗车）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3,945.30万元，负债总额4,627.89万元，净资产

-682.60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18,857.91万元，利润总额447.60万元，净利润447.60万元。 截至

2022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3,956.63万元，负债总额4,773.20万元，净资产-816.58万元；

2022年1-11月，营业收入16,299.31万元，利润总额-133.98万元，净利润-133.98万元。 信达通福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9、北京安洋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08月30日

注册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芦花路临52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新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二手车经纪；汽车旧车销售；二手车经销；二手车鉴

定评估；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润滑油销售；轮胎销售；充电桩销

售；洗车服务等。

股权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6,274.33万元，负债总额8,772.31万元，净资产

7,502.02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41,087.06万元，利润总额972.13万元，净利润704.37万元。 截至

2022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3,714.10万元，负债总额5,535.09万元，净资产8,179.01万

元；2022年1-11月，营业收入29,790.18万元，利润总额672.21万元，净利润676.99万元。 安洋伟业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10、厦门信达通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3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海景路66号417室D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新能源汽车整

车销售；电车销售；销售代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机械设备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1,135.98万元，负债总额34.85万元，净资产1,

101.14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606.26万元，利润总额34.55万元，净利润33.61万元。截至2022年11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3,571.97万元，负债总额2,386.25万元，净资产1,185.72万元；2022年

1-11月，营业收入2,317.49万元，利润总额86.75万元，净利润84.58万元。信达通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厦门信达

广州点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5,000万元

5,000万元融

资额度

10个月

厦门信达光

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6,000万元

6,000万元融

资额度

2年

信达物联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万元

5,000万元融

资额度

3年

信达物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5,000万元

5,000万元融

资额度

2年

信达物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000万元

2,0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福建信达光

电

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5,000万元

15,000 万 元

融资额度

3年

信达国贸汽

车集团

南山汽车 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600万元

6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南山汽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信达康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350万元

350万元融资

额度

5年

国贸进出口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4,000万元

4,0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国贸进出口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信达通福 东风汽车财务有限公司 4,000万元

4,0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信达通福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800万元

8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安洋伟业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5,000万元

5,000万元融

资额度

10个月

信达通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600万元

6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厦门信达光电、信达物联、福建信达光电、国贸进出口、信达通福、安洋伟业、信达通商系公司全资

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控股子公司广州点钢、南山汽车、信达康顺通过其他股东签署反担保保证书或

提供股权质押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2022年度经审议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1,510,000万元。

其中，2022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388,455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2.64%，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1,121,545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505,856.20万元+美元1,3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2.33%。

上述担保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76� � 证券简称：祥源文旅 公告编号：临2022-056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12月28日、12月29日、12月30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

司依法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2022年12月28日、12月29日、12月30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

已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开披露的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

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询证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依法披露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

在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

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

未涉及其他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波动幅度较大，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

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近期疫情防疫政策全面调整后市场和消费仍待修复。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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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后，公司总股本由1,013,560,766股增加至1,067,324,206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祥源旅开” ）和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源实业” ）所持股份比例被动稀释超

过1%。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

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向

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20号），核准公司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向7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3,

763,44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99,999,995.20元。 公司已于2022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人民币普通股）

由1,013,560,766股增加至1,067,324,206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为1,013,560,766股， 祥源旅开和祥源实业分别持有公司394,158,357股和

206,788,258股股份，持股比例分别为38.89%和20.4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067,324,206股，祥源旅开和祥源实业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

其中祥源旅开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38.89%被动稀释到36.93%，股份比例减少1.96%，祥源实业

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20.40%被动稀释到19.37%，股份比例减少1.03%。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

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394,158,357 38.89 394,158,357 36.93

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

司

206,788,258 20.40 206,788,258 19.37

合计 600,946,615 59.29 600,946,615 56.30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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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发行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53,763,440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5.58元/股

2、 发行对象及锁定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118,282 129,000,013.56 6

2 杭州拱墅国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960,573 49,999,997.34 6

3 陈发树 8,960,573 49,999,997.34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28,315 27,499,997.70 6

5 济南大众国泰数旅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63,440 20,999,995.20 6

6 乔中兴 2,240,143 12,499,997.94 6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92,114 9,999,996.12 6

合计 53,763,440 299,999,995.20 -

3、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股份已于2022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托

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锁定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祥源文旅” ）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有关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预案及交易正式方案已分别经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5、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同意祥源旅开及其关联方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7、2022年4月1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补充审计、审阅相关报告等议

案。

8、2022年4月1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补充审计、审阅相关报告等议

案。

9、2022年8月23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补充审计、审阅、评估相关报

告、调整发行方案等议案；

10、2022年8月23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补充审计、审阅、评估相关报

告、调整发行方案等议案。

11、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发行已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2、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1）定价基准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期首日，即2022年12月13日。

（2）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的80%，即4.89元/股。

上市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结果，并遵循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

及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58元/股。

3、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为向特定对象询价发行，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

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

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资者。

4、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53,763,440股，未超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30%。

5、获得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7家。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118,282 129,000,013.56

2 杭州拱墅国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960,573 49,999,997.34

3 陈发树 8,960,573 49,999,997.34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28,315 27,499,997.70

5

济南大众国泰数旅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763,440 20,999,995.20

6 乔中兴 2,240,143 12,499,997.94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92,114 9,999,996.12

合计 53,763,440 299,999,995.20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上会会计师于2022年12月20日出具的《验证报告》（上会师报字（2022）第12678号），截至2022

年12月20日止，中信证券共收到特定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项人民币299,999,995.20元。

2022年12月21日， 中信证券将扣除承销服务费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祥源文旅指定账

户中。根据上会会计师于2022年12月22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2）第12679号），截至2022

年12月21日止，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99,999,995.2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32,

700,349.5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67,299,645.63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53,763,440.00元，资本公

积人民币213,536,205.63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2年12月30日，中登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

对应的新增股份登记已于2022年12月29日办理完毕。 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对应的

新增股份数量为53,763,440股，均为限售流通股，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份数量为1,067,324,206股。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上市公司已持有百龙绿色100%股权、凤凰祥

盛100%股权、黄龙洞旅游100%股权、齐云山股份80%股份及小岛科技100%股权并完成相关验资，祥源文

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同时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和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新增股份验资

及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

异的情况。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

易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

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

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1、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且已经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交易具备法定的

实施条件。

2、祥源文旅已完成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验资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

完成本次交易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新增注册资本验资及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3、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出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4、自祥源文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祥源文旅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发生更换的情况。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祥源文旅因本次交易导致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亦不存在祥源文旅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涉及相关协议生效条件均已满足，均已生效并正常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本次

交易涉及的承诺主体作出的承诺事项均正常履行，未出现严重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况。

7、本次交易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正文“八、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中所述的后续事项，在相关各方按

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

性法律障碍。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锁定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99,999,995.20元，发行的股份数量为53,763,440股，根据本次发行

价格5.58元/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118,282 129,000,013.56 6

2 杭州拱墅国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960,573 49,999,997.34 6

3 陈发树 8,960,573 49,999,997.34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28,315 27,499,997.70 6

5 济南大众国泰数旅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63,440 20,999,995.20 6

6 乔中兴 2,240,143 12,499,997.94 6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92,114 9,999,996.12 6

合计 53,763,440 299,999,995.20 -

2、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在本次交易

中所取得的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

锁定。

若上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

相应调整。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济南大众国泰数旅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济南大众国泰数旅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MAC3LTR58H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7000号汉峪金融商务中心四区五号楼4楼406-6

执行事务合伙人 山东大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国泰平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乔中兴

姓名 乔中兴

通讯地址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身份证号码 130802************

4、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2MA6W57KHXH

住所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尚稷路8号一栋二楼

法定代表人 梁跃军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许可项目：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公开募集基金的管理、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

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陈发树

姓名 陈发树

通讯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身份证号码 350524************

7、杭州拱墅国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 杭州拱墅国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3MA2B2PLR4X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603室

法定代表人 周晓兰

经营范围

产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上述经营范围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实业投资；物业管理；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拆迁前期服务、动迁安置；房地产中介服务；不动产租赁；房屋室内

外装修、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销售；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运营；停车场管理;停车服务（凭许可证经营）；区政府委托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

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

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2022年12月20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94,158,357 38.89

2 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 206,788,258 20.40

3 陈发树 26,505,320 2.62

4 徐海青 23,386,800 2.31

5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969,129 1.87

6 张杰 14,968,500 1.48

7 北京天厚地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589,701 1.04

8

上海恒基浦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恒基浦业节节高5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9,610,920 0.95

9

朱雀基金－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陕煤朱雀新经济产业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7,339,709 0.72

10 马妮 4,080,351 0.40

合计 716,746,945 70.71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2022年12月29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94,158,357 36.93

2 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 206,788,258 19.37

3 陈发树 35,465,893 3.32

4 徐海青 23,386,800 2.19

5

朱雀基金－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陕煤朱雀新经济产业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142,891 1.61

6 张杰 15,248,500 1.43

7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969,129 1.03

8 北京天厚地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589,701 0.99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朱雀恒心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9,971,000 0.93

10

上海恒基浦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恒基浦业节节高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9,610,920 0.90

合计 733,331,449 68.70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1,013,560,766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祥源旅开及祥源实业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600,946,615股，占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9.29%。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涉及发行股份数量为53,763,440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1,

067,324,206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祥源旅开及祥源实业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数仍为600,946,615股，占本

次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6.30%。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94,158,357 38.89 394,158,357 36.93

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 206,788,258 20.40 206,788,258 19.37

其他公众股东 412,614,151 40.71 466,377,591 43.70

总股本 1,013,560,766 100.00 1,067,324,206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 《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电话 010-60838288

传真 010-60833650

经办人员 屈耀辉、于梦尧、曲思瀚、韩世俨、宋奕欣、祝源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层

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 021-52433320

负责人 徐晨

经办律师 李强、陈昱申、孟营营

（三）标的资产审计机构

名称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901-26

电话 010-66001391

传真 010-66001392

负责人 肖厚发

经办注册会计师 黄敬臣、王书彦

（四）验资机构

名称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755号25层

电话 021-52920000

传真 021-52920000

负责人 张晓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杨滢、朱峰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20�号）；

2、《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

3、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法律顾问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6、验资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证报告》（上会师报字（2022）第12678

号）、《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2）第12679号）；

7、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8、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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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12月30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12月2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至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7

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表决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王衡先生召集主持，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签署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原因，近日公司收到王衡先生申请辞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书面报告，辞任后王衡先生仍担任

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王衡先生在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推动

公司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积极作用所做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开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王琦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附件：王琦先生简历

王琦：男，中国国籍，1986年9月出生，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具有法律

职业资格证书，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在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任职，并荣获三

级律师荣誉称号；2018年5月加入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法务中心经理、总监及公司监事，

现任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中心总监。


